
暮色将近读后感(实用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暮色将近读后感篇一

《暮色》这篇小说的作者是沈石溪，里面讲述的是豺群在饥
寒交迫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个隐秘的野猪洞，但是洞里的
母野猪一直守在洞口防止豺群伤害她的小猪仔，因为洞口太
窄，一次只能容一只豺通过，因此豺王只好在豺群里选一只
苦豺引诱野猪。

苦豺就是像战场上的敢死队一样，挑选苦豺的标准是衰老度
和年龄，如果挑选幼豺的话会损害豺群的未来，挑选成年母
豺或公豺会损害豺群的现在，挑选老豺只会损害豺群的过去，
过去并不重要，所以挑选年龄最大的老豺是最好的选择。最
后，豺王的目光落在了他母亲的身上，因此，所有的豺都把
目光投向了他的母亲，可是，豺王怎么忍心让他的亲生妈妈
去当苦豺呢?但是他是豺王，必须要主持公道，不然的话豺群
就会把他推下宝座，而且，就算被推下宝座豺娘照样会被豺
群选为苦豺，两种结果都是一样的，最后他决定顶替妈妈去
当苦豺，可是妈妈却不舍得儿子去，因此她把儿子撞在一边，
自己跑进野猪洞与母野猪搏斗。

这篇小说写的真的很棒，我读后感动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我认为豺王是个很孝顺的孩子，他愿意为他的母亲付出生命。
这个豺娘也是一位非常好的母亲，她把所有的爱都展现在她
孩子的身上，她为了她的孩子很多次不顾生命危险去帮助他
的孩子，显然，她对她孩子的爱比天下任何一个孩子的爱都
深。



暮色将近读后感篇二

我也算读过许多动物小说了，可有一篇却最令我难以忘怀，
那就是《暮色》，一首悲壮的颂歌。

正如这个浪漫动听的名字，故事的本身也一样动听——在一
个风雪交加的冬日，豺王索坨在豺群的压力下，被迫牺牲深
深爱着它的豺娘霞吐做“苦豺”，以换得食物。正当它想起
豺娘的一次次救命之恩，准备牺牲自己时，豺娘又一次做出
了牺牲，用生命为代价保住了儿的王位，换来了洞中的野猪
做豺群的食物。

看完了故事，我忍不住热泪盈眶。难道只有人类社会存在母
爱？不，动物们也有浓厚的情感。母性的光辉十分伟大，她
为了孩子，能不惜一切代价，甚至用死换来孩子的生，这是
多么伟大的感情呀！

我突然感到惭愧。我们这些孩子在意识到无私的母爱时，往
往已经不早了。妈妈，您为我付出了多少心血呀！

正如罗曼·罗兰所说：“母爱是一种巨大的火焰。”而《暮
色》，就是这种火焰的一个完美的载体，让人感到手存余温。
短短一篇小说中，蕴含着多少爱啊！

暮色将近读后感篇三

偶然的一次机会，我翻开了沈石溪的一篇文章《暮色》。它
讲述的是权利与亲情之间的矛盾以及母子之间深深的爱，其
情节曲折动人，扣人心弦，以至于我读后久久不能释怀，脑
海里还清晰地回响着索坨那无奈又悲伤的叫声。我读懂了母
爱的伟大!

故事发生在寒冷的冬季大草原上，埃帝斯红豺群受到了饥饿
的威胁，碰巧一声野猪叫声给了它们生存的希望。但此时需



要挑选一名苦豺做出牺牲，引诱野猪出洞。豺王索坨被迫将
目光射向了自己的生母身上，但索坨不忍心让年迈的豺母受
苦，面对亲情与权利的抉择，它毅然选择了亲情。它不愿违
背内心的想法，只求对得起豺娘的养育之恩，即使为了生母
放弃王位又如何呢? 索坨的决定让我震惊，面对亲情与权利
的考验，我们是否也能为了亲情而放弃可有可无的权利呢?当
今上趋炎附势的人很多，用权利欺压人民的现象也普遍存在。
我想我们是时候思考一下我们的所作所为了，只有做出了正
确的选择，才能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在《暮色》一文中我不仅学到了作者细腻的写作技巧，而且
深深地感受到了索坨在作出决定时所经历的煎熬。先是刚开
始的包庇，但又因为外在压力的驱使下不得不选定豺娘，又
迫于良心上的不安放弃这个决定，又到因担忧王位而阻碍前
程再一次将苦豺人选定为豺娘，最后经历万分的内心斗争索
坨毅然决定自己代替豺娘进洞。但是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当索坨刚要进洞时豺娘将它推了回来，自己冲进了山
洞......这个过程是多么的艰难又揪心，结局又是多么的出
乎意料，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我觉得权利并不代表着一切，亲情才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
部分，它无时无刻不在浸滞着我们的成长。西晋时期的李密
为让奶奶养老归终而辞官的故事就很好的诠释了这一道理。
李密自幼身子虚弱，幼年丧父，母亲改嫁，从此与奶奶相依
为命。后来李密做了太子冼马，但又放心不下年迈的奶奶，
于是写下了千古名篇《陈情表》向皇上说明情况，他的一片
孝心感动了皇帝，最后得以还乡陪伴奶奶走过最后一程。在
权力面前，李密坚决地选择了亲情，毕竟情感是无价的，权
利没了还可以再努力获取。直到今天，李密的事述依旧值得
我们回味与学习。

当代也有很多人不顾亲情，选择了了权利。只为了满足内心
的虚荣感。总有那么一些人，年轻时享受着父母拼命打工挣
来的钱，长大后做了高官就翻脸不认人，认为父母拖了自己



的后腿，不但不赡养父母，而且还嫌弃自己的父母，这种行
为是可耻的，这也必定要受到道德的谴责。当我们在享受着
荣华富贵时，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我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有时候为父母付出一点，也是好事。

生活在物质为名十分丰富的今天，我们应该传承中华优秀的
传统，接受先人的教训。要懂得孝敬自己的父母，不要造
成“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剧。故事中的
豺娘为了自己的孩子可以做出一切牺牲，豺王也可以为了亲
情而舍弃王位，动物尚且可以做到孝顺，更何况我们人呢?但
是我们有替我们的父母想过吗，你又是否在父母打电话时嫌
他们啰嗦呢?其实父母最想要的是我们一句关心的话语，我们
也要在生活中处处给予他们多一点关心，放下手上的一切吧!

虽然读忘了《暮色》一文，或许它会被我遗忘在一个不知名
的角落，但是他的情节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当中，它永远不
会就此沉睡，而是被更多的人阅读，受到许多人的喜欢。我
感受到了心灵的震撼，更感受到了那一份深厚的情谊......
作为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用再多再华丽的文字来描述它都不
为过，不过再多的言语都无法表达出我最真实的情感，一切
尽在不言之中，此时无声胜有声，只要用心感受就行了!

“轰隆”，那一声雷声就像索坨的叫声响彻云霄，我与埃帝
斯红豺群又一次邂逅在冬季的大草原......

暮色将近读后感篇四

数了数，不过多久，便要分离。回过头，看到那一张张熟悉
的面孔，似乎还不曾铭记，就预示着我们将要忘记！

总觉得初三好苦好累，一次次的考试马上就要使我麻木，在
这炼狱般的初三，我似乎已经被考试炼得宠辱不惊！



我哭了，任凭眼泪在我的脸上划过一道道美丽的弧线，击碎
了透明的梦，然后一颗一颗渗入了大地。也许自己原本就是
一个善多愁的人吧，会因别人的一喜一嗔而或喜或悲。

载着满满回忆，开始迎接初三的挑战！

夜，总是静的。不知何时起，我偏执的认为夜就是紫色的，
我喜欢一个人在窗户边仰望天上的星。我幼稚地认为天上最
亮的星便是我最重要的人，只要星星不消失，我们的友谊就
永远存在。

可是，我错了，为什么每个人都这么自私，没有一个人会顾
及别人的感受。我真的感到十分厌倦，想要撕毁这一张张虚
伪的面具，好想逃离。

一个诺大的班，还会关心我人还剩下几个？

还记得，我曾骄傲的对她说：“我们要做一辈子的闺蜜，永
远不变，知道吗？”匆匆中，谁还记得谁，都成了生命中的
过客。

一切，都终会成为曾经，只要记得就好，不奢望更多。

流年随逝，不染寂寞，而暮色流年，谁又染指了谁？

或许，分离，是另一种铭记吧……

暮色将近读后感篇五

“如果你是真正的飞鸟，就加我。”我一赌气，便加了她。

于是，颇显夸张的上有阳光下有五金的蓝天似乎不那么滑稽
了。



“飞鸟，从今以后，我便在你的行列了。我……很想和你一
起翱翔在蓝天。你不建议吧？“”当然，如果蓝天容得下你
的话。“我强装着笑脸木然回答。她看起来什么烦恼都没有，
只是股脑儿地对着我笑：“这可是你说的啊飞鸟。”我还是
提醒了她一句：“要想加入我这一行，你得经得起恁多考验。
你可不要当儿戏。”我若有所思，片刻，瞅了瞅她：“鱼，
水性也；鸟，？？？”。“哈哈哈……”她笑的好夸张，夸
张的可以与属于我的蓝天相媲美，“跟着你，决定了。”

这是开始。我不知道这开始意味着什么。反正结局如何不想
多想。居于此，她随我怎么着。我凌望着天，她也凌望着天。
我俯视蓝天湖，她也跟着看蓝天湖。我怕怕羽翅，她就摆摆
扇尾。我给她一个白眼，她回敬我的是傲慢。

“我饿了”。

“那你去找几条虫子”。

“你呢？”

“我学你怎么在空中漫舞，怎么在树枝头捉虫。为了你。”

“为了我？”我很疑惑。

“对”她好坚定。

“你真会开玩笑，我可以自食其力，在广阔无银的天空中我
什么都能勇敢面对。”我脱口而出。

“不愧是真正的飞鸟，有魄性。”这口吻有赞美的意思。一
种莫名的快慰油然而生。这并非我的自作多情。出于本性我
原本强硬的脸终于十花绽放。

我信心大增，腾地一跃而上，消失在浮云镶衬的蓝天，干烈



的地面上留下滚滚红尘，直呛得那陆上之鱼泪眼汪汪，模样
怪可怜的。当我的朋友毛毛虫把这此事实讲给我听时，我甚
是心疼，差点没让泪珠子往外滑，并痛恨自己太自私而没有
把美餐消与她些。她因我而活受罪，我因她而谴责良心。

我过一个月的努力，她学会了鸟性的一切。真为她骄傲。毕
竟，我是她老师，还是国家的教练，这当然是后来的事儿，
那是因她的存在而获的荣誉。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它关系到
我的生命中的全程。

我和她一道，漫舞碧空，佳肴枝头。魂牵土影。

可是，天公作美也不作美。有时它也讨人厌。那天午后，日
头高挂，白云飘荡，世界一片悦然。令你心花直怒放。

我曾是不安份的鸟儿，现在亦然。饱餐之后的我和她便兴奋
地奔空。向有天使的地方飞奔。

这时，对流层顶峰鸟云翻滚，我预感到了不祥之兆，因为我
们还没有达到平流层。很快，一股愤怒的公牛样的瀑风骤雨
直击着我们。不多时，由于她不悉天性而紧抱着我，她以为
我是最安全的，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我从来就单独翱翔于
蓝天的，这时多了她。我不堪重负，结果……嘿，不说也罢。
说来令人心伤。

我失落在蓝天阁的瓦檐上，奄奄一息，幸存一命。而她便落
回蓝天湖，安然无漾。

如果……

不想在日说下去了。再说下去，命都得搭上。

我不知道我的生活也必须回到陆上，甚至为了心中的太阳又
过二点一线式的生活，应该明白，那才是我要的生活，我承



认甚或无可非议。

但我还是得问一句，对着天空：“我什么时侯还可回到你那
儿，蓝天啊。”

“暮临，你还会加我吗？”


